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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市统计业务工作会议上的汇报

正宁县统计局

（2023 年 2 月 7 日）

2022 年，正宁县认真贯彻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紧盯“181”

奋斗目标，不折不扣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及接续政策，全力

以赴抓调度、稳大盘、保增长、促发展，全县经济运行呈现稳中

有进、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。

一、2022 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

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6.23 亿元，增长 19.6%；第一产业

增加值完成 7.32 亿元，增长 6.4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10.19

亿元，增长 240.6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18.72 亿元，下降 0.9%，

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48%；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3.98 亿元，增

长 10.6%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2.23 亿元，增长 0.3%；城

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完成 35571 元、13227 元，分别增长

4.1%、6.2%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.73 亿元，下降 24.84%。

2022 年，我们坚持数据质量为“生命线”，统计工作取得

了较好成绩。一是精准指导，保障源头数据。开展“实用化”业

务培训 12 次，提高统计人员业务水平。进一步巩固乡镇统计站

“八有”、村级统计室“四有”规范化建设，强化督查考核；10

多次深入企业走访调研，常态化开展数据核查，督导企业健全台

账，规范企业统计行为，从源头上保障数据质量。二是激发潜力，

坚持应统尽统。按照《庆阳市统计调查单位入库工作实施方案》

《县政府关于加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发展和入库统计工作的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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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》，积极发挥牵头协调的职能作用，指导各乡镇政府、主管

部门对达规企业的应统尽统，对退库企业的跟踪培育。定期向县

政府汇报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发展和入规纳统工作。推动建立“政

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统计指导、企业配合、动态循环”的统计进

库长效机制。全年规上工业企业入库 2 户、商贸企业入库 1 户、

房地产企业入库 1 户，500 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入库 39 个。

三是协作共商，增强工作调度。强化统计综合管理职能，加强对

部门统计工作指导服务，推动部门建立健全统计调查全流程行为

规范。紧盯一二三产业月度、季度数据，充分利用联席会议制度，

加强与发改、工信、商务、住建、农业农村、财政等部门及各乡

镇政府的协作共商，指导相关部门开展统计业务培训 5 次，联合

部门开展产业指导调研 10 多次，进一步推进数据共建共享、产

业高质高效发展。四是聚焦变量，强化研判预警。按照经济高质

量发展要求，强化对结构调整、产业结构、县域发展等方面的统

计监测，结合“十四五”时期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，撰写

《经济运行分析》30 多篇，深度分析宏观经济数据，做到经济

形势、发展趋势、结构变化、产业优势、影响因素、风险隐患“六

个说清楚”。持续扩大《统计公报》《统计年鉴》等统计内参品

牌效应。五是加强宣传，做到依法治统。持之以恒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推动《统计法》《意

见》《办法》《规定》“入会入课”2 次。围绕领导干部、经济

部门、统计人员、调查对象“四个关键”，利用统计开放日、中

国宪法日、统计法颁布纪念日等开展统计法律法规宣传，结合统

计违法典型案例，常态化开展统计法治警示教育，不断加大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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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力度，配合市局及自行开展“双随机”执法检查 2 次，落实

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“一票否决”制统计工作责任审核 13 次。

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《监督意见》，成立了正宁县统计造假不收手

不收敛问题专项纠治工作领导小组,对党委、政府和部门深入开

展“四个必查”;同时结合入库退库专项检查活动，对入退库单

位的申报材料和数据报送情况进行重点核实。面向社会各界公开

了正宁县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专项纠治工作投诉电话和

邮箱，确保对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主体责任不力、行政干预

不收手不收敛、统计造假手段隐形变异、责任追究不到位等违法

线索的举报渠道畅通。

二、2023 年重点工作

2023 年全县统计工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、中央及省市县经济工作

会议、国家及省市统计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精准培训指导、协作

共商共享、精研方法制度、加大监督检查，全力提升数据调查、

监测分析、统计监督职能，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一）精准培训指导，夯实源头数据基础。督促各行业主管

部门树立“管行业就是管指标、管指标就要懂统计”的理念，进

一步强化目标意识、责任意识，积极主动履行部门统计职责，对

照各项目标任务和重点考核指标，切实做好抓促落实，及时研判，

适时调度，通过“精准实用化”业务培训等方式，督促统计对象

按照规范要求、程序、方法上报数据；切实加强对部门统计、乡

镇统计、村级统计人员统计核算办法、指标内涵、数据来源、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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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流程、进库标准、时限要求等内容的培训指导，提高统计人员

业务水平，夯实源头数据基础，保障数据采集、上报、评估、反

馈等各环节质量，做到不但要“产出来”，而且要“统进来”，

更要“算的准”。

(二）协作共商共享，构建“大统计”格局。按照《市政府

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部门统计工作的意见》要求，积极履行统

计部门综合协调职能，依法管理调查项目，规范数据公布使用，

健全内控制度机制，在统计数据收集上报过程中出现大起大落的

问题，及时进行核实。一产方面，在农业上，加强与农业农村局

的横向联系，共同督促指导乡村两级按照“村卡、乡卡”的流程

切实加强农业统计数据的逐级收集、上报和审核工作；在畜牧养

殖上，除督促做好散养户、合作社统计的同时，重点要督促指导

做好专业合作社、养殖大户等监测对象的统计工作，全面真实反

映全县畜禽养殖情况。二产方面，在工业上，配合指导工信局抓

好地方工业的运行调度、产值统计及正宁禾丰早胜牛饲料加工有

限公司等重点企业的入库纳统；配合油煤办抓好核桃峪煤矿油气

勘探开采、扩大生产规模，全力做好核桃峪煤矿统计工作；在建

筑业上，加强与住建局的协作，配合协调对接外地建筑企业在本

地注册公司（总公司或子公司）、办理资质、入库纳统。在三产上，

加强与商务、发改、交通、人行、人社、房产服务中心等部门的

对接沟通，提升房地产开发业、住宿餐饮业、交通运输业、营利

性服务业等行业服务质量，突破规上服务业企业零在库，提振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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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消费活力，助力服务市场蓬勃发展。在固定资产投资上，协助

指导相关部门加强项目建设调度、完善上报数据佐证资料、理顺

项目入库要件及申报节点，做到项目一开工即入库。在城乡住户

收入上，重点关注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、低收入家庭各种社会救

济和补助收入及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变化，确保城乡住户收入稳定

增长。通力合作不断提升统计部门、部门统计、乡镇统计抓统计、

促发展的能力和水平，形成“资源互补、信息共享、协同配合”

的“大统计”工作格局。

（三）深研方法制度，提高调查分析质量。深入研究统计调

查方法制度，对标全县经济发展目标，持续加强农业、工业、批

零住餐业、服务业、城乡住户收支、固定资产投资、房地产、建

筑业、劳动工资、人口抽样等统计调查工作，对主要行业、重点

企业、关键指标提早进行监测、预测和预警，主动研判全省市县

域、行业经济运行趋势，强化周边地区横向分析和全县纵向评价，

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苗头性、趋势性问题，及时

提供高质量的分析成果，为县委、县政府决策提供更加科学可靠

的统计支撑。同时，按照国家、省市统一部署，精心筹备第五次

全国经济普查机构组建、方案制定、经费落实、物资筹备、业务

培训、入户调查等各项工作，按普查时间节点完成普查工作。

（四）加大监督检查，纵深推进依法治统。持之以恒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推动《中共

中央办公厅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

意见》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》《防范和惩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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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的规定》“入会入课”；开展统计“双

随机”执法检查，严格落实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“一票否决”责

任制；深入推进“四个必查”“三个一批”专项纠治工作，做好

自查，落实问题整改；围绕领导干部、经济部门、统计人员、调

查对象“四个关键”及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，利用日常专业调查、

统计开放日、中国宪法日、统计法颁布纪念日、大型普查做好统

计法律法规宣传、诠释工作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，营造依法治统

的良好氛围，让社会公众对抽象的数字看的懂、记得住、用的上。


